
1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补充独立财务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就

贵会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申请文件及书面反馈意见提出的口头反馈意见，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和道德规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进

行了进一步的核查、并协调和组织了上市公司及各中介机构的反馈意见回复工

作，并出具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问题：请你公司结合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进一步说明交易完成

后西藏风网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正）》

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西藏风网的企业性质 

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

适用于在我国境内投资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的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外商投资项目”）”。第三条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

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是指导审批外商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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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的依据”。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

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

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

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的合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外国的企业

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

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投资的企

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经查验，西藏风网系外资企业风网科技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

据西藏风网的工商登记资料，西藏风网的设立并未涉及外资主管部门前置审批事

项。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的规定，西藏风网不属于适用《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2、本次交易前后华闻传媒的企业性质 

商务部、中国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局联合颁布

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中规定：外国投资者减持股份使

上市公司外资股比低于10％，且该投资者非为单一最大股东，上市公司应在10

日内向审批机关备案并办理注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相关手续。外国投资者

减持股份使上市公司外资股比低于10％，且投资者非为单一最大股东，上市公

司自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注销之日起3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

记，企业类型由“外商投资股份公司（A股并购）”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应自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汇登记注销手

续。 

根据上述规定，上市公司外资股低于10％且该投资者非为单一最大股东的，

该上市公司即不再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审批，企业类型亦不属于外商投资股份

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以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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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权登记日的华闻传媒《股本结构表（按股东类别标识统计）》，截至2014年6

月30日，华闻传媒存在少量外资股东（其中，境外法人股东持股0.33％、境外自

然人股东持股0.13％）。上述外资股东持股情况不会导致华闻传媒企业性质变更

为外商投资企业。 

本次重组实施后，西藏风网将持有华闻传媒59,144,736股，占重组后华闻传

媒总股本的2.88％。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涉及华闻传媒企业类型需要变更为外商投

资股份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形。 

3、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与互联网文化经营相关的业务 

（1）上市公司 

根据华闻传媒公告信息，华闻传媒作为产业/股权投资平台公司，其自身并

不开展任何互联网文化经营业务。其下属西安华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存

在从事互联网文化经营业务的情况。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涉及华闻传媒企业类型变更为外商投

资股份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形；不会导致华闻传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华闻传媒下属从事互联网文化经营业务的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类型

等事项亦不发生任何变化。本次重组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华闻传媒下属子公

司的情况。 

（2）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中，漫友文化持有《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证号：粤

网文 [2014]0632-232），该许可证对应的网站域名：www.comicfans.net、

www.91ac.com主要用于企业形象宣传以及作品展示。本次重组的其他标的资产

（掌视亿通、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未从事互联网文化经营。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重组实施后华闻传媒将持有漫友文化85.61%股权。本

次重组不涉及华闻传媒企业类型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情

形，亦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漫友文化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不会导致华闻传媒企业类型变更

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不会导致华闻传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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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华闻传媒下属从事互联网文化经营业务的子公司的股权

结构、公司类型等事项发生变化。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华

闻传媒下属子公司或标的公司的情形；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正）》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

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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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独立财务意见》签字盖章

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臧晨曦 施 健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8日 

 


